说明之六

澜沧县2020年举借债务情况及2021年举借债务安排说明
根据《预算法》第十四条规定，现将我县2020年举借债务情况及2021年举借债务安排说明如下:
一、2020年债务情况
（一）2020年债务限额及债务余额

1.截止2020年12月31日，澜沧县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：407,810万元，其中：人大批准核定我县2019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251,610万元，2020年新增176,200万元，2020年收回20,000万元。

2.截止2020年12月31日，澜沧县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：373,743万元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未超过限额。

（二）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及使用情况

1.2020年1-12月向上级部门争取置换债券共计23,380万元,全部用于置换到期政府性债券。

2.2020年1-12月共收到新增债券资金176,200万元，全部为新增专项债券。安排项目为：普洱职业教育分中心建设项目39,000万元、澜沧县冷链物流基地建设工程20,000万元、普洱市澜沧县第二人民医院项目5,000万元、澜沧县绿色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4,400万元、澜沧县停车场建设项目6,800万元、景迈山古茶林4A景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20,000万元、普洱市澜沧县2018年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15,000万元、高速公路56,000万元（其中：南涧至景东高速公路（景东段）工程项目 17,000 万元、瑞丽至孟连高速公路（普洱段）工程项目 13,000 万元、勐醒至江城至绿春高速公路（普洱段）项目 14,000万元、景谷至宁洱高速公路工程项目 10,000万元、振太至景谷高速公路工程项目 2,000万元）。

（三）地方政府债务偿还情况

2020年1-12月共偿还债务23,407万元，其中：置换债券资金23,380万元,用于置换债务本金; 财政预算资金27万元,用于偿还债务本金。
（四）地方政府债务到期情况

2020年12月底政府债务余额373,743万元，其中： 2021年到期政府债务16,967万元；2022年到期政府债务25,487万元；2023年到期政府债务41,978万元；2024年到期政府债务35,294万元；2025年到期政府债务38,444万元；2026年到期政府债务22,862万元；2027年到期政府债务61,300万元；2028年到期政府债务4,910万元；2029年到期政府债务11,500万元；2030年到期政府债务59,000万元；2032年及以后到期政府债务56,000万元。
（五）地方政府或有债务余额及构成情况

2020年12月底政府或有债务余额共计43,669.69万元,其中：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余额是1,402.18万元，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余额是42,267.51万元。
二、2021年举借债务安排情况
2021年我县无市级提前下达新增债务限额。待市级下达2021年全年政府债务限额、新增债务限额后，据实清算，相关情况依法编制预算调整方案提交县人大常委会审议。              
